
 

证券代码：002589              证券简称：瑞康医药             公告编号：2016-064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8 月 26 

日发出会议通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会议于 2016 年 8 月 29

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韩旭先生主持，会议应出

席董事 9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公司监事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经有效表

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1《提名韩旭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1.2《提名张仁华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1.3《提名周云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1.4《提名杨博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1.5《提名崔胜利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1.6《提名吴丽艳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以上人员简历见附件。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于 2016 年 8 月 30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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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提名武滨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2.2《提名于建青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2.3《提名权玉华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人选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 2016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及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

表的独立意见将于 2016 年 8 月 30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 

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为进一步提升“瑞康医药”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拟将

公司名称修改为：“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名称去行政区划，能够更好

的树立和宣传瑞康品牌，更利于整体业务的拓展。内容详见《公司变更公司名称

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增加经营范围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拟增加电子产品、普通货运（冷藏保鲜）、医疗设

备维修保养的经营范围。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修改名称和增加经营范围，需要对

《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进行修改。拟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修改内容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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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第三条： 

原条款为：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3 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1】779 号”文批准，首次向社会

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380 万股；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1】174

号”文批准，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10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3】866 号”文核准，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完成发行 1,514.76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新增

股份于 2013 年 11 月 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015 年 1 月 21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87 号”文核准，公司

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完成发行 5,937.6544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新增股

份于 2015 年 2 月 2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现修改为：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3 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1】779 号”文批准，首次向社会

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380 万股；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1】174

号”文批准，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10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3】866 号”文核准，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完成发行 1,514.76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新增

股份于 2013 年 11 月 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015 年 1 月 21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87 号”文核准，公司

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完成发行 5,937.6544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新增股

份于 2015 年 2 月 2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016 年 7 月 13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1058 号”文核准，公司

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完成发行 9,967.8456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新增股

份于 2016 年 8 月 2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修改第四条： 

原条款为：“公司注册名称为：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称为：

Shandong Realcan Pharmaceutical Co., Ltd.” 

现修改为：“公司注册名称为：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称为： Realcan 

Pharmaceutical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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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第六条： 

原条款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5,454.3488 万元。 

现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5,422.1944 万元。 

修改第十三条： 

原条款为：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

生化药品、生物制品（含疫苗）、精神药品、麻醉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

素、医疗用毒性药品、罂粟壳、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批发；Ⅱ、Ⅲ类医疗器械

的批发和零售；常温保存保健食品及日用品销售；健身器械、化妆品、消毒液的

批发；药品的仓储、配送；普通货运；医用织物的生产加工、租赁、销售及洗涤

配送；玻璃仪器、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学试剂（不含化学危险品）

的批发；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医疗器械租赁和技

术服务；仓储服务（国家专项规定除外）；经济贸易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现修改为：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

生化药品、生物制品（含疫苗）、精神药品、麻醉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

素、医疗用毒性药品、罂粟壳、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批发；Ⅱ、Ⅲ类医疗器械

的批发和零售；常温保存保健食品及日用品销售；健身器械、化妆品、消毒液的

批发；药品的仓储、配送；普通货运；普通货运（冷藏保鲜）；医用织物的生产

加工、租赁、销售及洗涤配送；玻璃仪器、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学

试剂（不含化学危险品）的批发；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

批发；医疗器械租赁和技术服务；仓储服务（国家专项规定除外）；经济贸易咨

询；电子产品；医疗设备维修保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为满足公司业务正常发展需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

用，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及各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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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正常进行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2,650,000,000 元临时

性补充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实际使用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若募集资金项目因发展需要，公司将及时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该

部分募集资金，或随时利用自有流动资金及银行贷款资金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

实施进度。内容详见《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的

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就该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于 2016 年 8 月 30 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的议案》 

    为盘活账面资产，控制应收账款风险，及时回收流动资金，本公司拟开展应

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业务，通过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设立“瑞康医药应收账款一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内容详见《关于开展应收

账款资产证券化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应收账款的议案》 

    为盘活账面资产，控制应收账款风险，及时回收流动资金，改善财务状况，

本公司拟将对山东省境内多家医院或医疗机构享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长城国瑞

证券有限公司以设立专项计划融资。初始应收账款转让总规模暂定为不超过人民

币 9.5 亿元，转让价格暂定为不超过人民币 8.3 亿元。（以专项计划实际成立时

的规模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关于转让应收账款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

案》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26,701,007.11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同等金额的

自筹资金。内容详见《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

告》。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就该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于 2016 年 8 月 30 日刊登在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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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

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的经营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2016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经审核，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

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内容详见《016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于 2016 年 8 月 30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2016年 9月 14日下午3: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2016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关于提名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关于增加经营范围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

章程的议案》、《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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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公司非独立董事简历： 

韩旭先生：中国国籍，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1965 年出生，本科学历。 

历任烟台二运公司职业高中教师，烟台二运公司企管科科员，山东瑞康药业董事 

长，瑞康配送董事长，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张仁华女士：中国国籍，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1966 年出生，大专学历，

药剂师。历任烟台山医院团总支书记，山东瑞康药业总经理，瑞康配送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山东省人大代表。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韩旭、张仁华夫妇，两人目前合计持有公司 

37.22%股份，韩旭先生持有公司 13.09%的股份，张仁华女士持有公司 24.13%的

股份，崔胜利先生系张仁华女士姐夫，杨博先生系张仁华女士外甥,韩松先生与

韩旭先生为兄弟关系，构成关联关系，除此之外，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

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  

周云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 年出生，本科学历，助理 

工程师。历任烟台市医药公司组织科干事至烟台市医药公司下属企业劳资主管，

山东瑞康药业人力资源部经理，瑞康配送人力资源中心经理、总监，瑞康配送监 

事，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董事。  

周云女士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杨博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 年出生，本科学历。历任 

瑞康配送采购主管，监事，董事。现任本公司执行总裁、董事。  

杨博先生系董事张仁华女士的外甥，构成关联关系，除此之外，杨博先生与 

上市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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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崔胜利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5 年出生，中专学历，现 

任本公司基建管理部总经理。 

崔胜利先生系张仁华女士姐姐的配偶，构成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崔胜利先 

生与上市公司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

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吴丽艳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8 年出生，大专学历。历

任莱州市西由镇农村信用合作社信贷员，山东瑞康药业系统维护员，瑞康配送信

息部经理。现任本公司流程系统革新部流程管理部经理。 

    吴丽艳女士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  

    公司独立董事简历：  

武滨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0 年生，研究生学历。历任

山西省医药公司干事、企管科副科长、工会副主席，山西省医药管理局商业处副

处长，山西省药材公司副经理，山西省医药集团公司经济运行部部长，山西省医

药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山西省医药行业协

会副会长、秘书长，山西省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无菌

制剂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武滨先生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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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青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 年生，本科学历，二级

律师。历任山东省司法学校教师，山东省司法学校民法教科研室副主任，烟台市

司法局宣教科科员,山东通世律师事务所律师、副主任。现任山东通世律师事务

所主任,烟台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烟台正海磁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于建青先生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   

权玉华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6 年生，会计师。历任山

东曹县棉纺厂会计，中国建设银行惠民地区中心支行拨款员，惠民地区税务局地

方税科副科长、科长，国家审计署济南特派办科长，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信

托投资公司筹资部经理，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信息调研处、业务发展处处长

助理，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中间业务部高级客户经理，中国建设银行济南珍

珠泉支行五级客户经理，威海广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齐星铁塔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东中际电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东高端蓝莓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权玉华女士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曾于 2015 年 5 月受深圳证

券交易所通报批评处分，除此之外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3073&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3073&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4870542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4870542



